附  件

[bookmark: _GoBack]市政府决定废止的规章项目

	序号
	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文号
	说明

	1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龙门文化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规定
	2008年9月27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03号公布
	该规章受托主体“龙门文化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不存在，其相关职能现已由洛龙区政府承担。故予以废止。

	2
	洛阳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2004年4月29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65号公布
	该规章中部分规定与当前储备粮管理现状不一致。同时，后颁布实施的《河南省储备粮管理办法》内容更加充实，涵盖了该规章主要条款，是目前我市储备粮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故予以废止。

	3
	洛阳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
	2006年7月1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86号公布，2010年12月3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10号修正
	该规章制定时间较早，已不符合当前行业发展现状，且主要条款与上位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规定不一致。同时《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是当下我市民用建筑节能领域的主要工作遵循。故予以废止。

	4
	洛阳市物业管理办法
	2002年3月11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58号公布，2007年10月15日洛阳市人民政府第95号令第一次修订，2012年5月2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17号第二次修订
	该规章已不能满足当下物业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且主要内容已被2023年新出台的《洛阳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所涵盖。故予以废止。


	5
	洛阳市停车场管理规定
	2007年4月29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92号公布，2010年12月3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10号修正
	该规章颁布时间较早，现已不符合我市停车管理的发展现状，且主要内容已被2024年新出台的《洛阳市停车管理条例》所涵盖。故予以废止。

	6
	洛阳市蔬菜市场准入实施办法
	2006年9月27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公布
	该规章多项内容与上位法明显不一致，且蔬菜已不再进行市场准入管理；又因职能重新划分，蔬菜的市场监管职能已由市农业农村局调整至市市场监管局，与规章规定不一致。故予以废止。

	7
	洛阳市水果和水产品市场准入办法
	2008年6月6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01号公布
	该规章所依据的上位法被多次修改，规章中的“逢进必检制度”与上位法相冲突，且水果和水产品已不再进行市场准入管理；又因职能重新划分，水果和水产品的市场监管职能已由市农业农村局调整至市市场监管局，与规章规定不一致。故予以废止。

	8
	洛阳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细则
	2003年6月19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63号公布，2010年12月3日洛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10号修正
	该规章规定多处内容已与上位法律法规规定和当前社会实际情况不一致；且上位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涵盖了规章主要内容。2022年4月18日我市根据上级政策出台《洛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洛阳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洛民〔2022〕3号），目前我市的城乡低保审核确认工作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上述政策文件开展。故予以废止。




